
十、磋商业绩承诺函

我单位同意成交结果公告中公示以下业绩并承诺：响应文件中所提供的业绩

均真实有效，且不属于与关联公司（如母公司、控股公司、分公司、子公司、同

一法定代表人的公司）之间的业绩，若被发现存在任何虚假、隐瞒情况，我单位

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供应商电子签章：安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5 年 3 月 26 日

序号 项目名称 服务范围 备注

1
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区域标准地

建设评估评价咨询服务
综合区域评估 /

2
大杨镇仪器仪表产业园区域评估

咨询服务
综合区域评估 /

3
长丰县岗集镇区域标准地建设评

估评价咨询服务
综合区域评估 /

4
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区域评

估服务
综合区域评估 /

5 / / /

……

注：

1.表中所列业绩应为供应商满足磋商文件要求的业绩；

2.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以上业绩情况，如磋商文件《供应商须知前附表》有约

定的，将按约定随成交结果公告同时公告。


	十、磋商业绩承诺函

		2025-03-27T00:57:57+0800
	1页(317,569)
	安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
	我检查过该文档，并且进行签章及数字签名




